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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呈有條件自願現金收購建議
按收購價每股 0.98港元購回最多 53,222,263股股份

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股東以投票方式通過批准就收購建議所提呈之普
通決議案，贊成票約為 99.996%。
鑒於收購建議之條件已獲達成，故收購建議已成為無條件及將於收購建議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日星期
四下午四時正截止前仍接受交回接納收購建議，除非本公司另行作出延期（但事先須取得執行人員之
同意，而其只會於特殊情況下授出同意）。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即緊接股東特別大會舉行前一日），本公司已接獲 945,289股股份之接納，
佔本公司之現有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0.26%。
股東就有關收購建議採取任何行動前，應小心詳閱通函，包括（應特別留意）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其獨
立財務顧問—華夏融資有限公司各自之函件，分別就收購建議提供推薦及意見。倘各股東有任何疑
問，應諮詢其專業顧問。

茲參考 (i)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五日、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及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就
收購建議刊發之公告及 (ii)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就收購建議刊發之本公司通函（「通函」）。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股東以投票方式通過批准就收購建議所提呈之普通
決議案。
十五名股東親身或委派代表或正式授權之代表就普通決議案所作有關之投票共有 213,098,400股股份（佔本
公司之現有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365,478,615股股份約 58.31%。在該等票數當中，共有 213,090,400股股份贊成及
8,000股股份反對批准收購建議之普通決議案，即十五名親身或委派代表或正式授權之代表出席股東特別
大會之股東分別約 99.996%%贊成及 0.004%反對上述之普通決議案。
收購建議之條件
鑒於收購建議之條件已獲達成，故收購建議已成為無條件及將於收購建議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日星期四
下午四時正截止前仍接受交回接納收購建議，除非本公司另行作出延期（但事先須取得執行人員之同意，
而其只會於特殊情況下授出同意）。倘收購建議期間獲延期，本公司將發表公告。
收購建議之情況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即緊接股東特別大會舉行前一日），本公司已接獲 945,289股股份之接納，佔
本公司之現有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365,478,615股股份約 0.26%。
一般事項
股東就有關收購建議採取任何行動前，應小心詳閱通函，包括（應特別留意）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其獨立財
務顧問—華夏融資有限公司各自之函件，分別就收購建議提供推薦及意見。倘各股東有任何疑問，應諮
詢其專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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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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